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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教師申請延長病假期間依法結婚登記，得否依教師請

假規則規定改以婚假登記一案，請依教育部函釋辦理，請

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99年12月13日臺人（二）字第0990212840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檢附前開教育部原函影本，請至本府員工入口網「公文附

件區」下載。

三、本案請本市大同國小建置於本府人事行政知識管理平台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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